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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ZGF-2017-B004

晋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市政办发〔2017〕53号
111

晋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印发晋中市城市绿线

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县（区、市）人民政府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晋中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

行。

晋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7年6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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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中市城市绿线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生态环境建设，严格实施城市绿地系统

规划，改善人居环境，提高城市绿化总体水平，促进城市可持续

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城市绿化条例》、

《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》、《城市绿线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和

规章，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晋中市中心城区规划控制范围（以下

简称规划控制区）内城市绿线的划定和监督管理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绿线，是指规划控制区内各类绿地

范围的控制线。公园绿地、生产绿地、防护绿地、附属绿地、其

他绿地、古树名木的保护范围应当划定城市绿线。

城市绿线内的各类绿地，按照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

地标准》、《公园设计规范》、《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》、《城

市绿线划定技术规范》等标准进行绿地建设。

第四条 市规划、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城市绿线的监督和

管理工作，根据职责分工做好具体管理工作。

市住建、国土、林业、农业、环保、水利、公安、交通、综

合执法等相关部门依照职责分工，协助做好城市绿线管理的相关

工作。

第五条 市规划、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城市绿地

系统规划，按照城市绿化目标和布局划定城市绿线。按程序报批

后公布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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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城市绿线范围内的用地，不得改作他用，不得违反

法律法规、强制性标准以及批准的规划进行开发建设。相关部门

不得违反规定批准在城市绿线范围内进行建设。

在城市绿线内布置公用设施时，应当符合城市规划及相关规

范要求，并须征求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意见。

第七条 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的配套绿化用地指标和绿化

建设方案，经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方可办理相关手续。

建设项目竣工后，需由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参与竣工验收。

因建设或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化用地，应当经市规

划、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同意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；

临时占用后应限期恢复。

在城市绿线范围内，已有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建筑物、构筑物

和其他设施应当限期迁出。

第八条 城市道路绿线管理应当符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建设施工单位设置施工围挡，不得占用城市道路绿线。

因特殊情况需占用的，须经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批准。占用期满

后应恢复原状，并经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验收合格。

（二）城市道路绿线范围内开设出入口应当经市规划、园林

绿化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。开设临时出入口的，期限届满时应恢

复原样，并经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验收合格。出入口的设置依照

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、《晋中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

等相关规范执行。城市主干道两侧不宜设置吸引大量人流和车流

的出入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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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城市道路绿线范围内的开发利用（包括地上和地下），

应履行规划审批等相关手续。

（四）城市道路绿线范围内提倡种植高大乔木，并配置其他

花灌木形成丰富的景观层次，城市道路绿地的规划设计要充分结

合绿道、绿廊进行设计，构建城市绿道系统。

第九条 附属绿地绿线管理应当符合下列规定：

（一）城市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在规划报批方案时应同时报送

配套附属绿化方案，实现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

验收。达不到规定标准的，不得投入使用。

（二）附属绿地未经批准或未按照已批准设计方案进行绿化

施工建设的，由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。

附属绿地经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，应划入城市绿

线范围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。如确需调整的，需经市

规划、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同意。调整后的绿地率不得低于原来的

绿地率。

第十条 规划控制区内闲置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建

设临时绿地：

（一）沿城市道路、河道的建设项目依法代征道路规划红线、

河道规划蓝线内的土地，闲置一年以上无法实施道路、河道拓建

的；

（二）建设单位取得土地、城中村改造、棚户区改造拆迁土

地闲置一年以上且三个月不具备开工条件的；

（三）政府依法收储的土地暂未列入土地出让计划的（闲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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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土地原为耕地的除外）。

临时绿地的规划方案需报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

实施。临时绿地的建设、养护，由建设用地单位负责，建成后需

经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验收合格；同时，建设单位应当在醒目位

置设立标牌，标明临时绿地的性质、范围和建设、养护责任单位。

临时绿地变更用途须经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同意后实施。

第十一条 古树名木保护范围需划入城市绿线，并按照《晋

中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》的规定进行严格保护。

第十二条 违反规定擅自改变城市绿线内土地用途、占用或

者破坏城市绿地的，由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、恢

复原状、赔偿损失，并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城

市绿化条例》、《山西省城乡规划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

罚。

第十三条 违反规定，在规划控制区已划定的城市绿线范围

内违规审批建设项目的，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部

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第十四条 市规划控制区外、各县（区、市）的绿线管理工

作，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7 月 16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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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厅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市中级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晋中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 年 6月 16 日印发


